
B02 城事 2019年10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侯海燕 组版：赵晴

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人员充当“保护伞”

两两名名干干部部严严重重违违法法违违纪纪被被““双双开开””
本报泰安10月28日讯(记者 侯海燕)

日前，中共泰安市纪委、泰安市监委对
泰安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原副调研员
吕熙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调查。

经查，吕熙伟在担任新泰市石莱镇党
委书记、青云街道党工委书记等职务期间，
违反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未正确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涉嫌黑社会性质
组织人员充当“保护伞”；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违反国家财经法规，违规出借财政专项资
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

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滥用职
权，违规决定拨付财政资金，致使公共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吕熙伟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
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泰
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泰安
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吕熙伟开除党籍处
分，由泰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日前，中共泰安市纪委、泰安市监委
对新泰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周京文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周京文在担任新泰市青云街
道党工委书记、新泰市委党校常务副校
长等职务期间，违反政治纪律和工作纪
律，未正确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人员充当“保护
伞”；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涉嫌受贿犯罪；滥用职权，违规决定

拨付财政资金，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周京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
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且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
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泰安市纪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泰安市委批
准，决定给予周京文开除党籍处分；由泰
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本报泰安10月28日讯(记者 侯
海燕) 今年7月，《问政山东》曝光泰
安多家信用互助合作社变“空壳”。10
月24日，泰安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
公告，今年以来，泰安市共有26家试
点农民专业合作社退出试点，其中24
家自愿退出试点，2家被终止试点资
格。试点合作社自退出之日起，不得
继续开展信用互助业务，请广大群众
进行监督。

据了解，泰安市自2015年开展农
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以
来，信用互助业务规范健康发展，试
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截至2019年9
月末，全市共有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展信用互助业务试点，累计发生信
用互助业务222笔，金额565 . 8万元；

余额146万元、47笔。
在试点过程中，有的合作社因为

自身原因信用互助业务开展不活跃，
继续试点的意愿不强，主动申请自愿
退出试点；有的合作社因长期不开展
业务、经营不善，按照《山东省农民专
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被试点县(市、区)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终止其试点资格。

为确保试点合作社良性退出，各
试点县(市、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严格
履行退出程序，指导拟退出试点的合
作社结清信用互助业务，撤销信用互
助业务经办场所，及时收缴试点资格
认定书，并将有关信息在网站或报纸
上进行公告。今年以来，泰安共有26家
试点农民专业合作社退出试点，其中

24家自愿退出试点，2家被终止试点资
格。

试点合作社自退出之日起，不得
继续开展信用互助业务，请广大群众
进行监督。如发现有合作社已退出试
点但仍继续开展信用互助业务的，请
向合作社所在地试点县(市、区)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

泰安进一步清理信用互助合作社变“空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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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0月28日讯(记者 侯海燕
通讯员 杨士伟) 近日，上高街道岔河村
的李先生和弟弟又和和美美地在一起吃饭
聊天了。而在半月之前，他们兄弟二人还不
说话。提起这件事，李先生说，这得感谢村
里的“五老”义务调解员。

今年，岔河村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
部、老教师、老退役军人、老模范等“五老”
人员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组建了“五
老”调解室。

岔河村“五老”调解室成立以来，充分
利用和发挥了“五老”自身价值，“五老”人
员在群众中有权威、有空闲时间又热心为
群众服务，处理调解一般民事纠纷有板有
眼。正是这些“五老”自愿担任村民义务调
解，使许多村民中因鸡毛蒜皮小事，可能影
响社会治安大事的不安定因素得以化解，
为和睦乡邻、净化村风，维护平安乡村建设
起到了积极作用。

岔岔河河村村五五老老调调解解员员
义义务务调调解解村村民民矛矛盾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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